








铜农委〔2026〕27号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下达2025年产油大县奖励资金油菜加工
资金的通知

各相关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业主单位：
[bookmark: OLE_LINK1]根据《关于申报铜梁区2025年产油大县奖励资金油菜加工项目的通知》要求。经过业主审报、镇街审核、预算审核、专家评审和公示程序，确定了项目实施业主和建设任务。按照铜梁区农业项目管理办法，现将2025年产油大县奖励资金油菜加工资金建设及补助计划下达给你们，请遵照实施。
一、实施单位、地点、建设内容、资金及来源。（详见附表1）
（一）平滩镇高平村榨油提炼项目
实施单位：重庆市铜梁区平滩镇高平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实施地点：铜梁区平滩镇高平村。
资金及来源：项目投资11.958万元，财政补助资金11.958万元。
建设内容：油菜籽榨油提炼相关设施设备。
（二）平滩镇洋海村精炼榨油加工坊	
实施单位：铜梁区平滩镇洋海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实施地点：铜梁区平滩镇洋海村。
资金及来源：项目投资12.758万元，财政补助资金12.758万元。
建设内容：油菜籽精炼榨油加工相关设施设备。
（三）虎峰镇前进村油菜加工项目
实施单位：铜梁区虎峰镇前进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实施地点：铜梁区虎峰镇前进村。
资金及来源：项目投资19.505万元，财政补助资金19.505万元。
建设内容：油菜籽精炼榨油加工相关设施设备。
（四）铜梁区福果镇林宇村2025年产油大县奖励资金油菜加工项目
实施单位：铜梁区福果镇林宇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实施地点：铜梁区福果镇林宇村。
资金及来源：项目投资58.78万元，财政补助资金58.78万元。
建设内容：油菜烘干及相关设施设备。
以上总投资为103.001万元，财政补助资金103.001万元，支持方式为“先建后补”。
二、项目建设时限
项目计划下达后-2026年4月30日完成项目建设及镇街初步验收。
2026年4月30日-2026年5月30日完成项目区级验收及结算审核。
三、项目报账要求
项目建设完成后由各项目实施单位于2026年4月15日前向所在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提出验收申请，提交项目竣工验收相关资料，包含但不限于：验收申请、合同协议、发票、影像资料、资质单位出具的项目结算审核报告、《铜梁区财政支农资金报账申请书》（附表2）等。镇街在项目验收合格后于2026年4月30日前向区农业农村委申请验收。区农业农村委按照项目管理办法组织专家验收合格并委托资质单位结算审核后，按程序进行补助发放。
四、工作要求
项目实施单位要严格遵循有关建设程序，完善相关建设手续后方能施工，严禁违反耕地占用的相关规定。落实各项建设管理制度，加快项目开工建设进度，确保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任务。
项目实施单位要严格按照财务管理有关规定，切实加强项目建设资金管理工作，做到专款专用、专户存储、专账核算，严禁挤占、挪用项目资金。开展项目建设工作中，要认真收集项目建设的各种建设资料，包括建设合同、施工记录，建设前、建设中、建设后同角度、同背景的图片资料等，建立项目建设的完整档案并妥善保存。项目建成后，示范带动稻-油轮作粮油产业发展，促进冬闲田开发利用，增加农民收入。
各相关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要加强项目监督检查，加强项目实施管理，及时发现和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项目建设有效完成，确保项目资金规范使用。

附表：1.铜梁区2025年产油大县奖励资金油菜加工项目建设内容及资金补助计划表
2.铜梁区财政支农资金报账申请书
3.项目主要人员与任务分工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6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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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铜梁区2025年产油大县奖励资金油菜加工项目建设内容及资金补助计划表
	序号
	镇街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总投资
（万元）
	申请补助金额
（万元）
	实施地点
	建设内容
	财政支持环节和补助标准
	备注

	1
	平滩
	平滩镇高平村榨油提炼项目
	铜梁区平滩镇高平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11.958
	11.958
	铜梁区平滩镇高平村7社
	购置安装一条包含清洗、烘干、破碎、蒸炒、压榨、过滤、精炼（脱胶、脱酸、脱色、脱臭）、灌装等工序的自动化生产线1条。主要设备包括：立式提升机1台，电炒料机1台，料仓1套，电脑提升机1台，榨油机1台，毛油震动筛1台，水化机1台，炼油机1台，毛油罐1台，浓香型小型炼油流水线1套，半自动罐压一体机1台，毛油桶带丝口1个，成品油罐1个，毛油泵3台，控制箱3个。
	财政补助11.958万元（最终以结算审核为准），支持环节：购置安装一条包含清洗、烘干、破碎、蒸炒、压榨、过滤、精炼（脱胶、脱酸、脱色、脱臭）、灌装等工序的自动化生产线1条。主要设备包括：立式提升机1台，电炒料机1台，料仓1套，电脑提升机1台，榨油机1台，毛油震动筛1台，水化机1台，炼油机1台，毛油罐1台，浓香型小型炼油流水线1套，半自动罐压一体机1台，毛油桶带丝口1个，成品油罐1个，毛油泵3台，控制箱3个。
	

	2
	平滩
	平滩镇洋海村精炼榨油加工坊
	铜梁区平滩镇洋海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12.758
	12.758
	铜梁区平滩镇洋海村8社（骑龙乾）
	购置安装一条包含清洗、烘干、破碎、蒸炒、压榨、过滤、精炼（脱胶、脱酸、脱色、脱臭）、灌装等工序的自动化生产线1条。主要设备包括：立式提升机1台，电炒料机1台，料仓1套，电脑提升机1台，榨油机1台，毛油震动筛1台，水化机1台，炼油机1台，毛油罐1台，浓香型小型炼油流水线1套，半自动罐压一体机1台，毛油桶带丝口1个，成品油罐1个，毛油泵3台，控制箱3个，酸价过氧化检测仪1台。
	财政补助12.758万元（最终以结算审核为准），支持环节：购置安装一条包含清洗、烘干、破碎、蒸炒、压榨、过滤、精炼（脱胶、脱酸、脱色、脱臭）、灌装等工序的自动化生产线1条。主要设备包括：立式提升机1台，电炒料机1台，料仓1套，电脑提升机1台，榨油机1台，毛油震动筛1台，水化机1台，炼油机1台，毛油罐1台，浓香型小型炼油流水线1套，半自动罐压一体机1台，毛油桶带丝口1个，成品油罐1个，毛油泵3台，控制箱3个，酸价过氧化检测仪1台。
	

	3
	虎峰
	虎峰镇前进村油菜加工项目
	铜梁区虎峰镇前进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19.505
	19.505
	铜梁区虎峰镇前进村
	1.购置提料机2台；2.购置新型重力环保筛（含支架）1台；3.购置环保电炒锅1台；4.购置斜提料机1台；5.购置螺旋榨油机1台；6.购置毛油桶5个；7.购置水化离心一体机1台；8.购置毛油暂存箱（含泵）1个；9.购置毛油罐（含泵）1个；10.购置精炼油设备1台；11.购置清油罐（不含泵）1个；12.购置全自动双头流量计灌装机1台。
	财政补助19.505万元（最终以结算审核为准），支持环节：购置提料机2台；2.购置新型重力环保筛（含支架）1台；3.购置环保电炒锅1台；4.购置斜提料机1台；5.购置螺旋榨油机1台；6.购置毛油桶5个；7.购置水化离心一体机1台；8.购置毛油暂存箱（含泵）1个；9.购置毛油罐（含泵）1个；10.购置精炼油设备1台；11.购置清油罐（不含泵）1个；12.购置全自动双头流量计灌装机1台。
	

	4
	福果
	铜梁区福果镇林宇村2025年产油大县奖励资金油菜加工项目
	铜梁区福果镇林宇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58.78
	58.78
	铜梁区林宇村11、12、12组结合处烘干房内
	1.批式循环混流油菜（粮食）干燥机（带电控系统）2套；
2.油菜（粮食）输送线（含运粮小车）（≥18米）1套；
3.刮板机输送带（含配套卡槽）（≥10米）1套；
4.燃烧室2套。
	财政补助58.78万元（最终以结算审核为准），支持环节：1.批式循环混流油菜（粮食）干燥机（带电控系统）2套；
2.油菜（粮食）输送线（含运粮小车）（≥18米）1套；
3.刮板机输送带（含配套卡槽）（≥10米）1套；
4.燃烧室2套。
	




附件2
铜梁区财政支农资金报账申请书
	                                                              年    月    日

	业主单位：                                             工程地点：

	项目名称：                                                     

	项目计划文号：                                         上级资金文件号：

	项目计划总投资：     万元，其中：财政补助     万元，自筹资金    万元；

	财政补助累计已拨款：             万元， 大写：                       

	本次申请拨款金额：               万元， 大写：     

	项目业主（实施单位）对项目工程质量、进度、资金使用等项目实施情况的意见：


                                                          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镇街对项目工程质量、进度、资金使用等项目实施情况审核意见：
               



业务科室签字（公章）：                                     领导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区级部门对项目补助资金使用的审查意见：

	

	


	业务科室签字（公章）：
	
领导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本表一式三份，并附相关资料，需监理的项目还需附监理单，项目完工拨款须附验收表（复印件）。



附表3
项目主要人员与任务分工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项目任务分工
	备注

	詹雪萍
	女
	41
	农技中心
	负责人
	主持项目实施
	

	曾希凤
	女
	39
	农技中心
	农艺师
	主持项目实施
	

	徐德春
	女
	57
	农技中心
	高级农艺师
	主持项目实施
	

	罗  静
	女
	48
	农技中心
	农艺师
	主持项目实施
	

	文  玲
	女
	59
	农技中心
	高级农艺师
	主持项目实施
	

	李  超
	男
	34
	农技中心
	农艺师
	主持项目实施
	

	罗灏然
	男
	32
	农技中心
	三级主任科员
	指导项目实施
	

	何  晶
	男
	39
	农机推广站
	负责人
	项目技术指导
	

	成福真
	女
	41
	农机推广站
	农艺师
	项目技术指导
	

	相关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
	参与项目实施
	

	评审确定的相关实施业主
	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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